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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龙资规罚决字【2021】建 001 号

当事人：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毛进

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327MA2873AG9W，地址：浙江

省苍南县灵溪镇浙闽边贸商城第 1 幢 405 室。

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串通投标一案，龙港市自然资

源与规划建设局经过调查、核实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2021 年 3 月 17 日，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对当事

人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，发现当事人实施了以

下行为：龙港市第一中学南校门、围墙及附属工程项目于 2021

年 2 月 25 日 9：30 在龙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，招标金

额 194 万元。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、福建尚泽建设工程

有限公司参加上述项目招标投标活动。在开评标过程中，经

评标专家集体认定，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与福建尚泽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创建标识码一致，被评标专家当场

否决其投标，不进入后续评审。在调查过程中，龙港市自然

资源与规划建设局执法人员郑国蓬、孔令将现场仔细翻阅和

核对上述 2 家单位的创建标识码一致的事实依据。在电子招

标投标过程中，同一项目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的文

件制作机器码或文件创建标识码相同的，结合相关事实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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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认定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条第一项规定的“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

或者个人编制”的情形”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。经温州

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毛进产签字确认。另查明龙

港市第一中学南校门、围墙及附属工程项目招标金额为 194

万元，中标金额为 169.2925 万元。
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1、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、资质

证书复印件 1 份（证明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）、法定代表人

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参加投标的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

件 1 份、委托人参加投标的建造师证书复印件 1 份；

2、2021 年 3 月 3 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 1 份、投标文

件创建标识码现场照片证据 1 张，通过现场依法调查，证明

该公司涉嫌串通投标行为事实等情况；

3、温州市安峰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5 日参加龙港

市第一中学南校门、围墙及附属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复印件 1

份；

4、调查询问笔录 1 份，进一步查明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涉

嫌串通投标的等违法事实；

5、龙港市第一中学南校门、围墙及附属工程项目施工招

标文件 1 份；

6、评标报告 1 份，评标决议书 1 份；评标报告证明该工

程招标金额和中标合同金额；

7、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 2 份，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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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资格。

我局认为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的 “不同投标人的投

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”的情形”。该行为已构成

违法。

我局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《龙港市

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龙资规罚告字

〔2021〕建 001 号），告知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未在

法定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、申辩的申请。以上事实，有我

局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龙资规罚告字〔2021〕建 001 号）、

《送达回证》为证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

条“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，投标人

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招

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。投标人未中标的，对单位

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

例计算。” 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“投

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，投标人以向招

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

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

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

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




